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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長泰至大溪段之路廊相近，原規劃「長泰－吉林路段」經過枋腳溪貢寮壩及「吉林－大

溪段」經過大溪川大溪壩之預定壩址，前經濟部水資源局於 83 年建議交通部公路總局規劃路

線應避開上述預定壩址及其淹沒區，嗣該局於完成「基隆暖暖至宜蘭大溪改善工程「吉林－

大溪段」（30K+400~34K+900）施工可行性評估」時，已配合將其路線完成改線規劃。 

二、行政院環保署於民國 93 年 12 月 17 日審查「基隆暖暖至宜蘭大溪改善工程長泰至大溪段道路

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決議不應開發，結論如下： 

(一)本案位於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及地下水管制區，其開發

對水源涵養影響大且效益低。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

及開發單位之答覆，認為本計畫道路位於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飲用水水源水質

保護區及地下水管制區等環境敏感區，且多為隧道開挖，除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外，恐

破壞地下水資源，對水源涵養影響大。 

(二)本案剩餘土石方達 70 萬立方公尺，其利用及應用方式皆不明。 

三、另查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已明確敘明建造本工程之益本比為 0.31 遠低於 1，顯示此項投資應

再考慮。故前揭審查結論所指「效益低」，係指本案原評估之建造益本比僅 0.31，開發效益

低。 

（二一三）行政院函送紀委員國棟就台電公司承諾台中市龍井區居民於電

廠生水池旁規劃綠美化公園，至今仍無進度一案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70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533） 

紀委員就台電公司承諾台中市龍井區居民於電廠生水池旁規劃綠美化公園，至今仍無進度一

案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台電公司為營造台中電廠週邊景觀，並提供當地居民休憩空間，原規劃於台中電廠 D、E 生水

池周邊辦理環境綠化及整地工程，該工程於 99 年 6 月決標，並於同年 7 月開工。惟因廠商無

意願履約，衍生工程履約爭議，以致無法如期完工。案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 次調解皆

未成立，廠商改循司法途徑提起訴訟，嗣經臺灣台中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分別

於 100 年 9 月及 101 年 3 月駁回廠商上訴後，台電公司始重新辦理招標作業。 

二、台電公司已重新辦理台中電廠 D、E 生水池周邊綠化工程，刻正上網公告「填土及土木結構工

程」，另規劃於 103 年度辦理「園區綠化植栽美化工作」，該 2 項工程總經費約 1,140 萬元，

預計於 103 年底完工，未來可提供當地居民優質之綠化休憩空間。 

（二一四）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對健保 IC 卡可擴充之服務進行可行

性研究，讓民眾獲得更多元且便利的服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